
【锦心绣口】

除了联合收购者，所

有共同取得、 转让该

证券或作出行使表决

权等与股东权有关的

合意者， 都应该属于

一致行动人。

【经济钩沉】

如今，乡绅没了，友好

的租赁这种乡村文化

也就不见了。

Column

A3

专栏

主编:何敬东 编辑：孙勇 2016年 6月 3日 星期五

Tel

：(0755)83501681

不平衡的医疗资源

宦叶飞

最近关于医改的讨论很多

，

我

讲两个发生在我身边的关于治病的

故事

。

W

于三年前在县级公立医院检

查出食道癌晚期

，

确诊三天后就实施

手术

，

这次手术后发现食道破裂

，

后院

方又实施一次手术

，

结果是导致患者

无法进食

，

靠在右胸处插入一根管进

行流食进食

，

如此维持了一年半时间

后

，

在极度痛苦中辞世

。

期间

W

的家

人拿着术后报告去上海求医

，

医生看

完后说这个手术就是个医疗事故

，

家

人后悔早知如此一开始就应该选择去

大医院治疗

。

这种重大疾病治愈的可

能性不大

，

就不要过度医疗

，

反而增加

了病人痛苦

，

连

W

自己也说早知道我

绝不做这个手术

，

剩下的日子我会选

择在旅游玩乐中结束

。

W

前后花费近

40

万

。

H

于三年前在县级医院检查出

胃癌

，

后来去地市级医院手术切除了

部分胃

，

后癌细胞不幸转移

。

后来她

选择去省会级城市治疗

，

只在县市级

医院做一些检查

，

遇到化疗手术这些

治疗阶段时候她还是更愿意跑到省

会级城市的医院

，

她说这样做她更放

心一些

。

现在交通便利

，

资讯发达

，

出于本

能的求生欲望

，

患者都希望自己能得

到最好的救治

，

而好的医疗资源确实

是分布在一线和二线城市

，

这也是为

什么我在北京的大医院看到不少背着

被褥行囊来求医的外地患者的原因

，

条件好一些的患者家属还能在医院附

近租房子居住

，

条件不好的打开被褥

，

医院花园的空地就成了这些病人家属

的栖息之所

，

外地患者的看病成本高

而且很艰辛

。

有人说

：

目前的中国医改思路

，

一

方面是充实县级医院的实力

，

形成良

好的资源配置

，

有效减轻大医院的压

力

，

充分利用闲置资源

，

另一方面是实

施医药分家

，

完善医疗保险制度

，

有效

降低医疗费用

。

这个听上去是个非常好的办法

，

但是细细研究

，

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

。

充实县级医院的实力

，

当然是需要好

医生

，

但是好医生为什么要留在一个

县医院

？

本身的待遇

、

孩子教育问题

……

都会让医生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

选择

。

县市级的人才肯定是外流的

，

每

年那么多高考生源流向各一线二线城

市

，

其中回去就业的比例又有多少呢

？

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就已经回答了这个

问题

。

城市化进程中三四线城市人才

流失的问题

，

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发展

不平衡导致的问题

。

看病难

，

事实上也

是发展不平衡导致的

，

大城市因为资

源优势必然占据着有利的地位

，

小城

市拿什么留住好医生

？

所以这个看似很圆满的思路仔细

推敲起来就讲不通了

。

有医生讲应该引入竞争参与到这

个高垄断的行业中来

，

现在有医生从

体制里退出来出去创业

，

有共同理想

的医生组成一个团队

，

开设私人诊所

，

融资组建医疗集团

，

这些医改路上的

精英们们选择创业的地方也是首选体

制灵活公立医院相对较少的一线城

市

，

比如深圳

。

所以从目前来讲现在即

使完全放开社会资本开设医院

，

县级

医院的医生实力也未必能得到充实

。

在南方一些相对富裕的城市

，

民

办学校正在得到大多数家长的认可

，

我的亲戚的小孩现就读于一所民办中

学

，

因为升学率高

，

一个年级开了

20

多个班

。

和公立医院合办的私立医院

虽然诊疗环境好

，

设备先进

，

看病也可

以报销

，

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去

公立医院看病

，

所以目前私立医院在

竞争中的优势并不明显

。

医疗行业是个科学行业

，

需要完

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保证患者看得起

病

，

需要强大的社会资本的扶持

，

需要

医生们不断研究积累的医疗技术

。

医

疗行业也是个投资大

，

收益慢的行业

，

投资这个行业需要放慢追求财富的节

奏

，

需要时间

。

未来也许会很好

，

经济

发展均衡

，

资源分布均衡

，

只是一段时

间内还会有很多的重疾患者继续奔波

在通往大医院的路上

。

（作者系北京自由撰稿人）

拓展“一致行动人” 的内涵与外延

熊锦秋

莫高股份在本月初被金陵控股及

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华富举牌

，

5

月

7

日莫高股份公告称金陵控股及西藏华

富提出临时提案

，

提名胡农

、

王鹏威和

秦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

，

5

月

16

日莫

高股份股东大会上这三名董事候选人

竟以

53%

的赞成票一致通过了投票

。

之所以这三名候选人能够当选

，

关键

是截至

5

月

18

日金陵控股及西藏华

富合计持有

2994

万股

、

且另有其他六

名合计持股

8161.58

万股的股东投票

情况基本与金陵控股等相同

，

为此上

交所下发监管工作函

，

要求金陵控股

及西藏华富说明与其他股东是否存在

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

，

金陵控

股等对此予以否认

。

从本案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探讨的

问题

，

如果金陵控股及西藏华富与其他

六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

，

那么该如何

认定它们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

。

《

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

》（

以下

简称

《

收购办法

》）

第

83

条第一款规

定

，“

一致行动

”

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

、

其他安排

，

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

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

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

。

就笔者对该

条款的理解

，

要构成一致行动

，

首先各

投资者之间应该订立协议或者有

“

其

他安排

”，

其次各投资者必须有共同

“

扩大

”

持股表决权的统一行动

；

也就

是说

，

各投资者只是订立协议

，

没有在

原有持股量基础上额外买入股票

，

还

不属于一致行动

。

《

收购办法

》

第

83

条第二款规定

了

12

种情形可推定投资者之间互为

一致行动人

，

这些情形主要是投资者

相互之间具有血缘

、

股权控制

、

经济联

系等关联关系

。

但在现实中

，

众多投资

者很少存在上述关联关系

，

不过基于

相同的价值观以及出于改善上市公司

基本面的急迫心理

，

这些投资者在选

举董监高的股东大会上

，

也完全可能

投出相同的选票

，

此种情况下显然难

以将它们简单认定为一致行动人

。

要判定没有关联关系的各投资者

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

，

还得回到

《

收购

办法

》

第

83

条第一款对

“

一致行动

”

的

定义

。

比如本案

，

假若上述八位股东果

真没有关联性

，

那么首先就要看上述八

位股东是否签署了协议

、

或有其它安

排

，

其次就是要看在此之后是否有进一

步买入股票的行动

。

但要找到协议或

“

其他安排

”

方面的证据恐怕比较难

，

因

此

，

要认定为一致行动人也比较难

。

目前

A

股市场对

“

一致行动

”

的

定义

，

还主要局限在各投资者购买股

票

、

扩大控制权这个环节

，

也即局限在

“

联合收购

”

环节

，

但这只是

“

一致行

动

”

的狭义定义

；

广义的

“

一致行动

”，

不仅包括联合收购

，

还包括在证券交

易和股东投票权行使过程中采取共

同行动

。

按现行

“

一致行动

”

的狭义定

义

，

要证明上述八位股东属于

“

联合

收购

”

或者

“

一致行动

”

很难

；

但如果

采用

“

一致行动

”

广义定义

，

若发现八

名股东在投票环节订立有协议

、

或有

其他默契

，

也可认定八名股东属于一

致行动

，

这样可将市场主体更多行为

纳入法规规制

。

借鉴日本

、

香港等市场经验

，

笔者

建议

A

股市场对

“

一致行动人

”

的定

义不妨规定为

：

除了联合收购者

，

所有

共同取得

、

转让该证券或作出行使表

决权等与股东权有关的合意者

，

都属

于一致行动人

；

所谓合意

，

即意见一

致

。

如此定义

，

可将

“

联合收购

”、“

联合

投票

”

等行为统统包含在

“

一致行动

”

里面

，

然后再对

“

一致行动

”

作出法规

约束

，

由此可防止强势的一致行动人

侵犯其他投资者的权益

。

当然

，

对

“

一致行动人

”

的定义

，

也

没有必要过于广义或泛化

。

比如众多

没有关联关系的散户为了维护自身权

益

，

从而在股东大会之前相互联络

、

共

同投票

，

有些就不宜简单认定为一致

行动人

。

不妨规定

，

只有投资者合计持

股

5%

以上

、

且单个投资者持股不低于

总股本

5‰

，

这些投资者才有资格被

认定为一致行动人

，

若持有

100

股也

被纳入一致行动人

，

由此引起的信息

披露量过于庞大

、

没有必要

，

这完全可

以归入志同道合范畴

。

（作者系资本市场研究人士）

【说法不武】

犯罪记录制度应当在

社会治理中发挥正面

积极而非负面消极的

标签效应。

友好的租赁

王国华

在农耕社会

，

中国的地主到底是

什么样的地主

？

佃农到底是什么样的

佃农

？

清末来华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麦

高温在

《

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

》

一书

中

，

满怀钦佩和羡慕地记述了他眼中

的地主和佃农的关系

。

他认为

，

中国佃农与西方国家的

佃农有很大差别

，

中国佃农在交付租

金时几乎一律采取实物地租的形式

。

当收获季节到来时

，

地主就会来到田

间

，

并在能够观看收割庄稼的最佳位

置上安坐下来

，

谷物在收割完毕后就

马上称重

，

一半以上交给地主

，

另一半

留给佃农自己

。

采用这种方式

，

双方都

不会发生什么争执

，

也不会出现拖欠

地租的现象

。

但如果佃农事先挖走果实怎么

办

？

这里还有个办法

：

当土豆之类的农

作物还没有成熟时

，

人们就已对它们

进行了分配

。

中国的农民习惯在地垄

上挖出些小洞

，

并从中掏出一些较大

的土豆供家人食用

，

在收获季节到来

之前

，

他们会一直这样做下去

。

假如某

个家庭非常贫穷

，

到收获时地里的土

豆就会所剩无几

，

而且还尽是些细小

得无多大食用价值的劣等品

。

为了防

止这种情况发生

，

习惯上将种植土豆

的地垄平分

，

一半属于地主

，

另一半属

于佃农

。

这样做使双方都能对自己的

作物加以看管

，

在土豆生长期间

，

他们

还可以从各自的地垄中挖取土豆

。

为了公平

，

很多作物从种植之初

开始就细分了

。

比如芋头和豆类作物

就有着不同的分配方式

。

由于种植芋

头需要更多的肥料

，

所以收成中仅有

四成归地主所有

，

但豆类作物却是像

谷物那样由双方平分的

。

所不同的只

是地主必须提供豆种

。

麦高温说

，

总体上看

，

上面述及

的这种做法似乎非常令人羡慕

，

因为

它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培养了一种友

好的情感

。

在这块土地上作业

，

双方

完全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

。 “

假如

这一年风调雨顺

，

沉甸甸的稻穗在稻

田里闪着金光

，

看着这幅景象

，

地主

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

，

佃农的心情

也是一样

，

每次看到微风中沙沙作响

的稻穗

，

它们心中就盘算着留下口粮

后余下的粮食能卖多少钱来

”。 “

如果

遇上灾荒之年

，

稻穗都变得霉烂和枯

萎了

，

不管怎样今年都是歉收的

，

但佃

农们却都明白自己不必为缴纳地租而

烦恼

。

地主和佃农将共同承担所遭受

的损失

，

再一起期待着来年的丰收

”。

在他眼中

，

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时常听

说在中国基本上不存在等级差别的原

因

。

地主与佃农们生活在一起

，

它们之

间的关系十分融洽

，

佃农们也不会秘

密地联合起来对地主的错误行为实施

报复

。

满清或以前的各个朝代都没有

制定过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法

，

共

同的利益将富裕的地主与贫穷的佃农

紧紧联系在一起

，

在这种情况下

，

已经

没有必要订立保护它们双方权益的法

律条款了

。

如今

，

乡绅没了

，

友好的租赁这种

乡村文化也就不见了

。

（作者系深圳作家）

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善莫大焉

刘武俊

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召开新闻发

布会

，

主题为

“

未成年人检察工作

30

年

”。

发布会透露

，

2013

年至

2015

年

，

全国检察机关对

12

万多名未成年人

进行犯罪记录封存

。

所谓犯罪记录即通常所称的

“

前

科

”，

是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人员情况

的客观记载

，

是对曾经被宣告犯有罪

行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事实的记录

。

不

可否认的是

，

犯罪记录的确有一定的

“

标签效应

”，

犯罪记录的存在

，

必然会

对被记录人的工作

、

生活和学习产生

很多有形的或无形的不利影响

。

这种

“

标签效应

”

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尤为

明显

。

为防止未成年人

“

一失足成千古

恨

”，

对于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

，

被判

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

的犯罪记录

，

应当予以封存

。

修订后的

《

刑事诉讼法

》

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轻

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

，

规定

“

犯罪的时

候不满十八周岁

，

被判处五年有期徒

刑以下刑罚的

，

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

予以封存

。

犯罪记录封存的

，

不得向任

何单位和个人提供

，

但司法机关为办

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

进行查询的除外

。

依法进行查询的单

位

，

应当对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

以保密

。 ”

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

度可以为未成年犯提供了一个

“

清

白

”

的社会角色定位

，

为顺利回归社

会创造有利条件

，

与宽严相济的刑事

司法政策和教育

、

感化

、

挽救的方针

不谋而合

。

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消灭和封

存几乎成为国际司法惯例

，

成为世界

各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的世界性潮流

和趋势

。

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和发

展中国家都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

消灭制度

，

美国

、

德国

、

日本等国更是

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写进特

别法律

。

联合国早已制定了一系列关

于未成年人司法和待遇的国际准则

，

如

《

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

则

》

规定

:

“

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年犯

享有隐私的权利

，

以避免由于不适当

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

”，

“

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

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

”。

在美国的少年

刑事司法中

，

规定青少年刑期届满释

放时

，

前罪即自动取消

；

德国规定在刑

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

，

法官可依职权

或经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

。

长期以来

，“

前科报告义务

”

是刑

法留在刑满释放人员身上的烙印

，

是

刑满释放人员应尽的法定义务

，

未成

年犯也不得例外

。

我国刑法规定

：“

依

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

，

在入伍

、

就业的

时候

，

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

受过刑事处罚

，

不得隐瞒

。”

事实证明

，

无限期地保留未成年犯的犯罪记录则

会引起严重的负面效应

，

成年以后也

要为少年时期的刑事污点付出终身的

代价

，

将给未成年犯带来长期的消极

影响

，

在就学

、

就业

、

生活等方面产生

诸多困难

，

影响重新做人的信心

，

延缓

复归社会正常生活的进程

，

有可能成

为社会新的犯罪隐患

。

当然

，

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

也不是

“

一封了之

”，

而是要做好跟踪

帮教和心理矫正工作

，

真正让问题未

成年人重获新生

，

但帮教过程中有关

部门和人员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

，

不

得对外界泄露未成年人的犯罪情况

。

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

，

人民

法院免除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以及

被解除收容教养或者服刑期满释放的

未成年人

，

复学

、

升学

、

就业不受歧视

。

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规定

，

依法免

予刑事处罚

、

判处非监禁刑罚

、

判处刑

罚宣告缓刑

、

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

的未成年人

，

在复学

、

升学

、

就业等方

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

，

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

。

但是

，

由于没

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

，

因此

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若干法律规定难以

真正落实

。

建议在

《

未成年人保护法

》

增加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

的规定

，

详细规定犯罪记录消灭制度

的内容

、

条件

、

范围

、

方式

、

确认

、

监督

等具体内容

。

条件成熟时

，

亦可考虑制

定专门的

《

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法

》

或者专门的司法解释

。

犯罪记录制度应当在社会治理中

发挥正面积极而非负面消极的标签效

应

。

为了未成年人罪犯的教育改造

、

顺

利回归和健康成长

，

应当彻底撕下未

成年人罪犯的犯罪

“

标签

”，

彻底卸下

未成年人的

“

历史包袱

”。

期望在完善

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基础

上

，

尽快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

犯罪记录消灭制度

。

（作者系《中国司法》杂志总编）

【让思绪飞】

医疗行业也是个投资

大，收益慢的行业，投

资这个行业需要放慢

追求财富的节奏。


